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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实施，持续打造绿色能源强省，夯实“十五五”发展基础，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光伏发电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发〔2022〕16号）等相关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纳入云南省2025年第三批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方案实施的项目共221个，装机1407.633万千瓦。其中，光伏项目104个，装机774.079万千瓦，风电项目117个，装机633.554 万千瓦（详见附件）。
二、工作要求
（一）规范程序加快推进。有关州（市）和部门应严格执行《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开发行为加快光伏发电发展的通知》（云发改能源〔2023〕264号）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光伏资源开发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发改能源〔2023〕785号）等文件精神，规范资源配置，加强要素保障，提高审批效率，强化调度监测，推动项目加快建设、按期投产。光伏项目2026年6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风电项目2026年7月底前具备核准条件，2026年10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开发方案审核未通过的项目，可再报送一次，开工和投产时间顺延3个月。同时，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具备相应调节能力。
（二）推进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附件清单内不具备消纳条件的新能源项目的开工须与全省增量产能（含延链补链项目）项目开工、投产时限挂钩，州（市）报送项目开发方案时，应附新增产业负荷的支撑材料，包括不仅限于投资协议、产业备案证、开工和投产时间承诺等。
（三）强化日常调度监管。有关州（市）能源主管部门落实项目属地监管责任，建立项目“日监测、周调度、月通报”机制，重点调度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工程建设进度、投资完成、接网工程进展、支持方向落实等情况，加强对项目实施的全过程监督检查。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将持续加强调度项目开工、投产等情况，针对推进缓慢的州（市）及项目业主采取通报、约谈等措施，违反相关文件要求的启动回收整改工作。
（四）压实环保、安全生产等责任。严格落实《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光伏复合项目严格按照标准架设光伏组件，除桩基用地外严禁硬化地面，严禁抛荒、撂荒等情况。严格落实《防止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事故三十项重点要求》《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2023版）》及《云南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能源项目建设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等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五）体现产业政策导向。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一是体现就近就地消纳、与产业集成融合发展原则，鼓励采用绿电直连模式。二是支持火电与新能源联营发展。对新建火电项目单位在全省范围内支持新能源开发建设，已按规定足量配置完成的，不再参与火电联营的新能源项目竞配。
（六）持续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贯彻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清理新能源领域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在制定光伏项目开发方案和组织新能源项目市场化配置资源过程中，不得将产业配套等违反公平竞争的事项作为项目开发建设的前置条件。
（七）严密防范廉政风险。有关州（市）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督促项目业主共同防范项目资源配置、项目审批、开发建设等过程中的廉政风险，严格落实工程项目建设公开公示相关制度，严禁以非正当手段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建设，依法依规推进项目开发建设。

